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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十八届特别会议 
2011年 12月 2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欧洲联盟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和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给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们谨致函请求按照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的规定，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召
开题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权状况”的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以参照理事

会 2011 年 8 月 23 日 S-17/1 号决议所设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A/HRC/S-
17/2/Add.1)，审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我们是代表在所附共同提案国名上联合签名的以下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和观察

员提出这一请求的：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科特

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爱沙尼亚、芬兰、法

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

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利比亚、列支

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黑山、摩洛

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

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斯

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共和国。  

欧洲联盟代表团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大使 
玛丽安杰拉·扎皮亚(签名) 

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雷米久什·亨采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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